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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4〕3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； 

高伟成，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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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于

2021 年 3 月发行了公司债券 21 绍兴 01，该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挂牌转让。经查明，发行人在募集资金使用

和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以下违规行

为。 

（一）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

2021 年 3 月，发行人发行了公司债券 21 绍兴 01，募集资金

用途为偿付 18 绍兴 01 和 18 绍兴 03。18 绍兴 01 和 18 绍兴 03

分别于 2021 年 3 月和 5 月回售，2023 年 3 月和 5 月到期。21 绍

兴 01 募集说明书约定，如回售规模未及预期导致债券募集资金

兑付回售债券本金后尚有余额时，剩余募集资金将暂时用于其他

用途，待 18 绍兴 01、18 绍兴 03 兑付前，发行人承诺将该部分

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。 

2021 年 5 月，发行人披露临时公告称，因 18 绍兴 01、18

绍兴 03 实际回售数量均为 0，发行人将 21 绍兴 01 闲置的募集

资金暂时用于其他用途，并再次承诺将在 18 绍兴 01、18 绍兴

03 兑付前将 21 绍兴 01 募集资金归还至专户。 

2023 年 3 月和 5 月，发行人未履行承诺，全部募集资金均

未归还至 21 绍兴 01 募集资金专户，18 绍兴 01、18 绍兴 03 兑

付资金由发行人关联方通过其他方式另行筹集。 

（二）未如实、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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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未在 2023 年中期报告中如实、准确披露 21 绍兴 01

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发行人未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、未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

况的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挂牌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1.6 条、

第 4.1.2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

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（2023 年 5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持

续信息披露指引（2023 年 5 月修订）》）第 1.3 条、第 3.4.3 条等

相关规定。 

高伟成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信息

披露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未能保证发行人按照规定和约定使用

债券募集资金、合规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，对任期内发行人上述

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挂牌规则》第 1.4 条等

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，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在规定期限内

提出异议称，截至 2023 年中期报告披露时，发行人尚未完成最

终整改，因此未在中期报告中披露 21 绍兴 01 的违规使用情况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针对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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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。根据相关规则要求，发行人应当在 2023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

21 绍兴 01 的募集资金违规使用和整改情况，未完成整改不构成

豁免信息披露义务的正当理由。 

基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挂牌规则》第 1.8 条、第 7.2 条、第 7.4 条，以及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所

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及高伟成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 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义

务，合规使用债券募集资金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

 
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2 月 7 日 
 

 


